
 

附件三 

測 試 協 助 申 請 書 
 

申請日期  申請編號  

廠商名稱 
 廠商合格

證 編 號  

 

連絡電話 
 

行動電話 
 

聯絡地址  

廠商合格證有效期限：至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止 

負 責 人 
 

身分證號 
 

代 理 人 
 

身分證號 
 

測 試 品

名 稱 

 型 式

（ 號 ）  

 

數 量  測試目的 □效能 □規格 □試射 

申請條件 

□具機敏性或機密工項 

□自行測試有困難或需

特殊場地或設施(備)

支應。 

□測試項目不能由測試

機關以外國內法人、

機構、團體實施。 

□其他經國防部認可之

特殊情形。 

申請範圍 

□申請廠商自行研發、

試製之列管軍品。 

□系統整合之列管軍品 

□機密工項之模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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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測 試 類 別 申 請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協 助 需 求 

□彈藥類 

□靶場類 

□金屬類 

□橡膠類 

□儀電類 

□物理類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 

(範例) 

輕兵器射擊距離測試 

 

超音速衝擊測試 

 

 

(範例) 

300公尺靶場 

 

可量測衝擊速度≦

1000m/s枝等效衝擊之

儀器設備 

 

測試申 

請應配 

合事項 

一、依申請辦法第六條本申請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，以書

面備齊下列文件，至測試機關指定處所提出次年度之列

管軍品測試協助申請： 

1.測試申請書及申請廠商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。 

2.申請廠商由代理人申請測試者，應檢附授權書及代理人

身分證明文件。 

3.國防部核發有效期限內之合格證明。 

4.申請廠商具備自行研發、產製或維修列管軍品合法權利

之證明文件。 

5.申請測試列管軍品之出廠規格檢驗報告。 

6.申請廠商同意繳付所定費用之測試協助申請切結書。 

7.申請廠商申請測試所知悉資訊應負保密義務之切結書。 

8.其他申請測試必要或有關之文件、資料。 

二、申請廠商同意負擔申請測試所需之費用。 

三、測試機關或一部測試機關認有不予或終止協助測試之事

由，得中止或終止測試，並由測試機關以書面通知測試

廠商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

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
第 22 頁，共 31 頁


